
典型案例
公开网址：邢台市南宫市人民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内容管理系统 (nangong.gov.cn)
办案单位：邢台市生态环境局南宫市分局

执法人员及联系电话：孙志军、李硕 7295859
案例类型：未落实重污染天气预警措施

案例名称：北京国林系统家具有限公司未落实重污染天气预警管控措施案
一、案情介绍

2022年11月20日，邢台市生态环境局南宫市分局执法人员通过查看分表计电平台发现，北京国林系统家具有限公司在2022年11月20日处于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期间，该公司应执行应急措施为喷漆、热压、涂胶等涉气工序停产，但分表计电平台显示该公司当天喷漆车间底漆、木工车间冷压机、（产治一体机）、木工车间热压机、涂胶机以及对应治理设备均有用电痕迹，用电时长约为10小时，合计用电量为2303.98度。故判定该公司未落实管控措施。

经过南宫市分局执法人员进一步调查询问，该公司负责人表示2022年11月20日启动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后生产过，未落实重污染天气预警管控措施。

发现问题后，南宫市分局执法人员要求该公司立即停止生产，严格按照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管控要求落实限产措施。
二、处罚情况

北京国林系统家具有限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邢台工业企业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邢台市生态环境局南宫市分局根据《邢台工业企业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对北京国林系统家具有限公司处以罚款3万元整。

三、典型做法
（一）违法事实认定清楚。该案通过分表计电用电记录、现场检查（勘查）笔录、调查询问笔录、照片、调取历史数据等证据，确定了该公司未落实重污染天气预警管控措施的违法事实，本案取证非常充分详实，证据之间能够形成完整证据链。

（二）行政处罚裁量合理。邢台市生态环境局南宫市分局对该公司进行了充分调查，将存在的诸多环境问题一并指出，指出该公司环保意识不强，环境管理水平不高的事实，对裁量过程进行了详细说明。

（三）行政执法程序规范。该案提供了行政执法人员执法证，证明了执法主体的合法性。具体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立案、调查取证、责令改正、听证告知。执法过程中，能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每个环节都合法、规范、严谨。

四 、案件启示

邢台市生态环境局南宫市分局在调查取证环节对证据收集充分，每份现场检查（勘察）笔录和调查询问笔录中记录都较为详实。尤其是调查询问笔录中，执法人员根据在现场发现该公司未落实重污染天气预警管控措施问题后，分别对该公司每个生产环节、排污节点进行严谨询问，环环相扣，对违法事实的认定起到重要支撑作用。除了常规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调查询问笔录、现场视听资料等证据，还收集了生产记录、分表计电平台用电数据等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也为其他类似违法行为的查处提供了引导和示范。

现场照片：

[image: image1.png]eEmERRit

FraEE: == J [ @8 | [ 58 || = |

Fs AVEFR Tk RERE REEREE BEER SFRE(KWh) BIIRBEKW-h) BTEHE
1 1@@1%:?;&?&5&& %Mﬂu;%gjk MRS jbtQezxmu RILEESRRess 394.55 394.55 8.5
2 1ﬁmf\éjﬁgﬁm %WD,HQ;H& EERE rTwi3gQst ARIEHEFEFEECTE 394.46 394.46 8

3 1ﬁmf\éjﬁgﬁm %WD,HQ;H& Bitg Mq192mTgN ARIZFERERE 394.45 394.45 8

4 jﬁmﬁj&éjﬁgﬁm %WD,DQ;H& B rUoF1PRKz Hﬁﬂﬁ?“ a 394.05 394.05 8.25
5 1ﬁmf\éjﬁgﬁm %WD,HQ;H& B fUDLWY02T AT EFEESDHSS 394.03 394.03 8.25
6 1ﬁmf\éjﬁgﬁm %WD,HQ;H& INFRE iBXFJKAUO M$Wflm\_% 33244 332.44 6.25





